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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ST 智胜 公告编号：2025-049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省财政厅持有公司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川大智胜”）第

二大股东四川省财政厅将其持有的川大智胜6.97%股份（即15,724,800股）以

协议转让的方式划转至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振兴集团”）。

2、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四川振兴集团持有公司15,724,800股，持股比

例为6.97%，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四川省财政厅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3、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股权划转基本情况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振兴集团于2024年12月31日签署协议，四川省财政

厅拟将其持有的川大智胜6.97%股份（即15,724,800股）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划

转至四川振兴集团，最终由四川振兴集团持有川大智胜6.97%股份（即

15,724,800股）。在四川振兴集团实际取得公司股份之前，四川省财政厅将前

述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由四川振兴集团行使。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19日公司

披露的《关于四川大学无偿划转川大智胜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8）。

近日，四川省财政厅与四川振兴集团签署股权划转协议，四川省财政厅

将其持有的川大智胜6.97%股份（即15,724,800股）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划转至

四川振兴集团，并相应增加四川振兴集团实收资本。

上述股权划转完成后，四川振兴集团持有公司15,724,800股，持股比例为

6.97%，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四川省财政厅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股权划转各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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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四川省财政厅

机构地址 四川省锦江区南新街37号

负责人 黎家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0000008282890B

机构性质 行政机关

四川省财政厅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999号

1栋1单元16楼1619号法定代表人 张希

注册资本 300亿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773631645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6月24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不得从

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发起设立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四川省财政厅持股83%、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

股17%

信用情况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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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划出方与划入方之间的关系

四川省财政厅持有四川振兴集团83%股权，为四川振兴集团实际控制人。

三、股权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署双方

甲方（划出方）：四川省财政厅

乙方（划入方）：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划转标的

为实施国有资源优化整合，双方一致同意，本次甲方将所持有的川大智

胜6.97%股份（对应持股数量为15,724,800股）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乙方，并

相应增加乙方实收资本。

（三）陈述、承诺与保证

1、甲、乙双方均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具备签署和履行本

协议的权利和能力。

2、甲、乙双方均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履行了内部审批流程，取得内部

决策机构的批准。

3、甲、乙双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股权投资

的法定程序。

（四）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视为违约，违约方应依照法律规定，

向守约方承担因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五）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说明

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川振兴集团在受让股份后，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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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四川省财政厅和四川振兴集团签署的股权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